
安化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安农字〔2025〕43号

安化县农业农村局
关于拨付安化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(前三
季度保洁员待遇)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城南区事务中心：

根据《安化县积极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巩固提质脱贫人口就

业的指导意见》(安委乡振组办发〔2024〕3号)和《2025年度

益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督查的工作方案》(益农组办发〔2025〕

2号)等文件要求，现将2025年度安化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(前

三季度保洁员待遇)拨付给你们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拨付流程。各乡镇(区)根据聘请农村人居环境整

治专职保洁员的实际情况，各村、社区须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(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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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保洁员聘用合同，村(社区)保洁员的聘用由乡镇人民政府(区)

进行审批和监管。

二、加强资金监管。村(社区)保洁员的待遇资金必须做到

专款、专账、专用，安排专人管理项目资金，不得用于偿还债务、

经常性支出等领域。乡镇保洁员纳入县人社局公益性岗位管理的，

按公益性岗位专项资金要求使用。

附件1:安化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(前三季度保洁员待

遇)分配表

附件2:增补安化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(前三季度保洁

员待遇)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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